
附件

焦作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2年版）（涉及教育部门）
（共6项）

	序号
	市级主管部门
	事项名称
	焦作市实施机关
	设定和实施依据

	第一部分：中央层面设定市级及以下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共317项）

	17
	市教育局
	民办、中外合作开办中等及以下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筹设审批
	市教育局；县级教育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41号）

	18
	市教育局
	中等及以下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设置审批
	市教育局；县级教育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41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80号）

	19
	市教育局
	从事文艺、体育等专业训练的社会组织自行实施义务教育审批
	县级教育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20
	市教育局
	校车使用许可
	市政府（由市教育局会同公安机关、交通运输部门承办）；县级政府（由教育部门会同公安机关、交通运输部门承办）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21
	市教育局
	教师资格认定
	市教育局；县级教育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教师资格条例》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

	22
	市教育局
	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审批
	县级教育部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第二部分：中央层面设定上级驻焦单位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共41项）

	
	
	无
	
	

	第三部分：省级层面设定市级及以下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共7项）

	
	
	无
	
	



